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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屆臺北市聯營公車營運與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 

109 年第 5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0 月 30 日 14 時 

地點：松德大樓 8 樓會議室（本市信義區松德路 300 號 8 樓） 

主席：陳局長學台 紀錄：陳尹榕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確認 109 年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洽悉。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本市市區公車營運服務指標評鑑部分指標內容修正。 

廖委員珊億 

1. 臺北市聯營公車營運服務評鑑執行要點附表一為具有

對外效力的行政規則，提醒公運處須完成行政程序法有

規定的法制程序。 

2. 依據中央訂定之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各指標

配分似乎不是地方主管機關可以擅自變動的，請公運處

考量。 

3. 駕駛員健康管理指標中，請說明駕駛員 1 年內須執行藥

物濫用檢驗時程是如何計算。 

4. 違反勞基法遭裁處指標中調整為舉發日，請問舉發日是

勞動局到現場查察的日期或者是裁處書開立的日期，用

「舉發」2 字恐有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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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宇平 

有關配分調整提報交通部部分，每年北市府均會依大眾

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報部，另外，一般來講，地方

政府均可依實際需要調整評鑑配分，而交通部亦會原則

同意，只是需要在辦理評鑑前完成指標函報交通部之程

序。 

賴委員淑芳 

1. 這次調整指標幅度較大，建議可全面性通盤檢討，較為

合適。 

2. 車內外安全指標(B7)公式請再確認正確性。 

吳委員繼虹 

「公車資訊服務設施」(B2)指標計算及呈現方式請再確

認正確性及妥適性。 

張委員玉君 

1. 建議之後調整指標前，可先說明調整指標之用意，另可

於調整後試算瞭解差異性。 

2. 另可在衡量各指標之權衡性是否符合大眾需求。 

常委員華珍 

1. 這次會有大幅度之調整，主要是因為本市公車行安部分

近期來被議會及民眾所關注，而此次調整對業者影響較

大的是肇事部分之分數，由 12 分調整為 15 分，而有的

指標因為已經趨於成熟穩定，故而調降配分，基本上業

者分數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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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雖然低地板公車比率配分由 4 分調降為 2 分，係因為目

前本市低地板公車已有 86%的普及率了，另外配合政府

政策有電動公車項目加分，而電動公車亦為低地板公

車，由此可見，我們對低地板公車的重視是沒有減少。

另外，因為外界質疑電動公車加分過多致影響整體評鑑

成績，因此我們提案降低電動公車加分上限至 6 分。 

公共運輸處 

1. 違反勞基法遭裁處指標中將調整為舉發日來計算，其中

舉發日是以開單日期為計算。 

2. 駕駛員健康管理指標中，駕駛員 1 年內須執行藥物濫用

檢驗是以滾輪式計算，各公司每期評鑑報本處之書面資

料，需檢附每位駕駛員最近一次執行藥物濫用之時間及

證明，以確認是否所有駕駛員 1 年內都有至合格之機構

執行藥物濫用檢驗。 

3. 本處每年執行評鑑前，均依規函報交通部同意後始執

行，另交通部亦有回文表示同意指標內容。 

4. 本處將於 110 年評鑑指標權重確認後，依法制程序進行

後續事宜。 

5. 本次「公車資訊服務設施」(B2)指標僅調整權重而修正

公式，但計點及調查方式均不變動。 

決    議： 

1. 修正「公車資訊服務設施」(B2)指標權重為 4 分。 

2. 修正「行車肇事率」(B4)指標權重為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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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正「車輛安全設施檢查」(B5)指標權重為 5 分。 

4. 新增「車內外安全」指標(B7)（草案），指標權重為 10

分，公式如附件 1，另取消駕駛平穩性指標 C3。 

5. 修正「發車準點性」(C1)指標權重為 10 分。 

6. 修正「駕駛員遵循路線」(C4)指標權重為 2 分。 

7. 取消「駕駛員行車中吸菸、吃檳榔」(C5)指標，將該 2

項扣分項挪移到「駕駛員服務態度與儀容」指標中計點。 

8. 修正「駕駛員服務態度與儀容」指標權重為 6 分，計點

方式不變，另將原於本指標中「關門夾到乘客」及「行

經轉彎未減速致乘客坐立不穩」之扣點項目挪移到車內

外安全指標中列計，另新增列計原「駕駛員行車中吸

菸、吃檳榔」指標中缺失扣點項。 

9. 修正「駕駛員健康管理」指標權重為 4 分，計分方式修

正後如下： 

(1) 任職滿半年以上之駕駛員最近一年都有安排健

康檢查，且檢查項目需包含以下2種心血管檢測

檢查項目：抽血(包含血糖與血脂肪)、靜式心

電圖、運動心電圖、心臟超音波、頸動脈超音

波、心臟冠狀動脈攝影)：0.5分。 

(2) 有針對健康檢查異常者列管追蹤：0.25分。 

(3) 公司有額外付出心力在其他輔助性健康檢查：

0.25分。 

(4) 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之2條規定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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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遭公運處舉發：未遭舉發可得1分，每件舉

發扣 0.25分，最多扣4件，則本項為0分。 

(5) 駕駛員1年內至衛生福利部指定或經認可公告

之檢驗機關（構）執行藥物濫用檢驗之情形：

所屬每位駕駛員1年內都有至指定機關實施藥

物濫用檢驗可得2分，未全面完成則得0分。 

10. 修正「低地板公車比例」(D1)指標權重為 2 分。 

11. 修正「重大違規」計分方式如下： 

(1) 違反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處理公路及市區汽車客

運業違反公路法第77條事件統一處理及裁罰基

準，處以罰鍰30,000元以上違規項目或違規項目

累積罰鍰達30,000以上：2分，每件扣1分，最多

2件，則本小項0分。 

(2) 臺北市市區公車是否發生重大違規案件為計算

標準，該交通事故案件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並造成人員傷（亡），且其肇事原因可

全部歸責於公車業者之交通事故案件：2分，每

件扣1分，最多2件，則本小項0分。 

12. 修正「配合政府政策指標」中採購電動公車項目之加

分分數及上限，修正為購買 1 輛車加 0.25 分，加分上

限為 6 分，申請加分限自核定營運之評鑑期別開始計

算，以 2 年且有實際營運(4 期評鑑)。 

13. 修正「違反勞基法遭裁處指標」指標計分方式，1 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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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分，最多扣 6 分，並改依舉發日列計(第 1 期為前年

度 9 月至當年度 2 月，第 2 期為當年度 3 月至 8 月)。 

14. 上述各項修正及新增指標及項目，自110年第1期實施。 

15. 請公運處依法務局委員意見完成指標修正後行政作業

程序。 

 

提案二 

案    由：「行人與公車碰撞致死，且行人無肇事因素時，則當

期評鑑不得列為優等」研議。 

余委員偉斌 

1. 請問行人無肇事因素是由哪個機關認定？ 

2. 發生一件案件就調整總分為 89.99 分，大都會客運及大

有巴士車輛數相差約 8 倍，另指標中行車肇事率也是以

百萬公里來計算，以 1 個案子來決定一家業者的成績是

很不具公平性的。當然我知道公運處的立場是希望不要

再發生行人 A1 事故，但仍然是建議要有公平的計算方

式。 

吳委員繼虹 

上一個提案中，以將行車肇事率由 12 分調整為 15 分，

也可見市府對行車安全的重視；但對於這個提案對於責

任認定會有落差，當案子發生後，所謂行人無肇事因素

是要依據警察初判、鑑定會認定或是覆議的認定，而這

也是會經過一段作業時間，所以要在哪個時間點執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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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考量的，因為會有時間上的落差。 

黃委員台生 

1. 我個人也是覺得不需要馬上辦理，我們指標中已有 E8

行人穿越道碰撞行人指標，最高可扣 12 分，這是利用

在行穿線上碰撞行人之全責案件計算扣分；現在如果又

有新考量，建議可調整 E8 指標內容，回到評鑑計分機

制比較合適。 

2. 案由請再釐清，像提案案由「行人可通行處」與三重客

運衝撞人行道之 A1 事故程度上有相當大的差異，而三

重客運 A1 案件如只由評鑑方面處理是太草率點。 

周委員義華 

我同意其他委員的意見，另外案由的說明可能不太周

全，感覺是針對優等業者來懲處。 

常委員華珍 

針對各委員提出的，看到底是要用不考列優等、或是調

整行車肇事率或是碰撞行人指標的計算，我們會再詳細

的討論釐清。  

王委員中允 

評鑑是以綜合指標來評比公司，而非由單一指標來評

分，如公車撞死人還會優等，表示有某些指標的重視程

度仍不夠，無法顯示公司業者之營運狀況。另外評鑑為

綜合指標，而評鑑出來的結果又讓社會觀感不佳，應該

是評鑑項目的配重是有問題的。除了公車撞死人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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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感不佳，駕駛吸毒也是很負面的，建議仍然還是全面

檢討所有指標之權重。  

公共運輸處 

1. 肇責認定的部分係以警察初判為初步判定，如業者對於

肇責有疑義，則可去申請肇事鑑定、行車事故的覆議或

是司法機關的訴訟，等到案件肇責都確定後就會認列在

確定肇責的那一期，非列在發生事故當下的當期。 

2. 我們會新增這提案，主要是針對之前三重客運衝撞騎樓

致行人死亡之行車案件，本來 E8 指標是僅針對行人於

行人穿越道及無畫設行人穿越道之路口上碰撞行人，且

肇事原因可完全歸責於業者，則扣減評鑑總分扣分，另

外也考量社會觀感部份，像本期有業者發生 3 起 A1 事

故，仍可能考列優等，才提報本提案。 

3. 另外如果是所有業者都降等，那降等到乙等之業者會面

臨到補貼款及裁罰基準懲處等相關狀況，目前我們只是

想消弭社會觀感不佳之情形。 

決    議： 

請公運處重新考量執行方式，於下次會議上再提案討

論。 

 

提案三 

案    由：109 年第 2 期評鑑「自主創新與發展」指標分數評分。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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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委員評分，各業者自主創新與發展指標得分詳附件

2。 

 

參、 散會（1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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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車內外安全指標(B7)  

1.B7 指標之基準分為 100 點。再依據細項之扣分標準計算原始分數。各公司 l月份指

標分數計算： 

 

其中， ja
為第 j個選項的扣點，I為公司的案件總筆數， 為 i公司在 j選項

l月份的扣點件數。 

2.評鑑期間月平均分數 

，l=1,2,…,L 

其中，L＝評鑑期間月份數 

3.乘以權重即為指標之最後評分結果。 

B7 =  

4.扣點項目： 

車 內 外 安 全 指 標

(B7)(草案) 

 

車內乘客摔傷 -42 

關門夾到乘客 -42 

行經轉彎未減速致乘客坐立不穩 -18 

急煞車, 猛起步 -18 

未禮讓行人 -40 

闖紅燈 -40 

任意超車(任意變換車道)  -36 

在快車道上下客 -8 

未待乘客上下妥車即開動 -42 

行經指定路口右轉未暫停確認有無

行人通行或未讓行人先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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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9 年第 1期臺北市市區公車營運服務指標評鑑「自主創新發展」指標成績 
     業者 

委員編號 
大都會 欣欣 大有 大南 光華 中興 新北 臺北 三重 首都 指南 淡水 新店 東南 皇家 

1 17 13 14 19 13 13 13 13 13 14 15 15 9 12 0 

2 18.8 18.6 17.9 18.8 18.8 18.8 18.8 17.2 18.3 19 18.6 18.6 12 16.8 0 

3 16 12 8 14 11 11 11 10 12 12 11 11 10 11 0 

4 16 17 18 20 17 17 17 17 16 20 20 20 14 18 0 

5 18 16.5 15 19 16 16 16 16 17 17.5 17 17 14.5 16.5 0 

7 17 14 13 13 13 13 13 14 13 12 17 17 7 16 0 

9 14 14 13 15 16 13 13 13 13 15 16 16 10 12 0 

10 17 17 13 18 16 16 16 14 14 16 17 17 8 15 0 

12 17 18 13 20 16 16 16 12 15 17 17 17 9 16 0 

14 18 16 13 17 18 18 18 19 18 20 17 17 8 18 0 

15 16 15 12 17 15 15 15 15 14 17 13 13 8 12 0 

17 12 15 14 14 15 15 15 14 16 14 14 14 12 18 0 

18 5 15 5 16 12 12 12 10 10 10 14 14 6 8 0 

19 13 12 14 14 13 13 13 12 12 14 12 12 12 13 0 

合計 214.8 213.1 182.9 234.8 209.8 206.8 206.8 196.2 201.3 217.5 218.6 218.6 139.5 202.3 0 

平均 15.34  15.22  13.06  16.77  14.99  14.77  14.77  14.01  14.38  15.54  15.61  15.61  9.96  14.45  0.00  

得分 1.53 1.52 1.31 1.68 1.5 1.48 1.48 1.4 1.44 1.55 1.56 1.56 1 1.45 0 

 


